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與 XX 大學為促進學術合作與交流，簽訂

本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  

 

雙方基於平等互惠精神，建立兩校學術合作與交流，並以此交流備忘錄為

合作基準。  

 

第一條  雙方之學術合作主要包括下述範圍：  

一、  雙方有關課程、教學與研究資訊之交流。  

二、  雙方學術人員至對方互訪交流、演講、參加研討會及合作研究。 

三、  雙方合作舉辦學術會議。  

四、  雙方學生交流計畫。  

五、  雙方聯合發行有關文學、語言或其他共同研究主題之學術出版

品、或專刊。  

六、  雙方合作編撰各類教材、教學媒體。  

 

第二條  雙方分別指定專責單位執行本交流備忘錄之各項聯繫事宜。  

 

第三條  本備忘錄不屬於法律上之約束文件，旨在說明合作之本質與建議合作  

      之準則。因此，雙方不會因執行本交流備忘錄而減少各校之自主權，   

      或互相限制。  

 

雙方理解，所有財務安排必須經過進一步協商，並視預算容許範圍而定。 

 

相關活動的特定執行細節，應由雙方針對特定計畫共同議定。 

 

相關計畫之文件，將以附件方式，增列於本備忘錄之後。 

 

本備忘錄有效期間為五年，雙方若無異議，在相互同意之下，得自動延長備忘錄。

惟任何一方有異議時，須於六個月前以書面方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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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陳美華 教授 

日期:  

 XX 大學  

 

 

 

 

                    

校長: XXX 教授 

日期: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與 XX 大學 

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 


